卧龙区武侯街道
关于《卧龙区武侯街道办事处关于做好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现就《卧龙区武侯街道办事处关于做好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目的
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提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需要。为规范和保障街道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圆满完成征收任务，做到应收尽收，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2、 法律依据
根据《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宛政办〔2025〕16号）、《关于调整南阳市城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宛价房函〔2009〕10号）、《关于南阳市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宛价房函〔2005〕38号），制定本通知。
三、起草过程
[bookmark: _GoBack]2025年9月5日街道办事处主任付春生主持召开了武侯街道办事处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推进会，会上付春生主任要求各相关部门、各社区充分认识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重要性，严格执行政策标准和工作纪律，在征收过程中，要对政策解释到位，做到文明征收，依法征收，应收尽收。9月12日付春生主任召集相关部门认真学习《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宛政办〔2025〕16号）、《关于调整南阳市城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宛价房函〔2009〕10号）、《关于南阳市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宛价房函〔2005〕38号），对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进行梳理，制定初步办法，确保征收工作顺利开展。
四、主要内容
《通知》分二大部分及附件，就征收范围、标准和办法，保障措施等方面等内容作了规定：
征收范围、标准和办法
(一)征收范围。城镇垃圾处理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辖区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城市居民、城市暂住人口等均应按照南阳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和有关规定足额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
(二)征收标准。按照南阳市物价局《关于南阳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宛价房函〔2005〕38号)及南阳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南阳市城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宛价房函〔2009〕10号)文件执行。
(三)征收办法。区税务局与街道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书，各社区在街道统一领导下，具体开展征缴工作。
(四)征缴流程。
1.费款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自然人缴费人和个体工商户缴费人可通过手机登录掌上缴费渠道实时缴费。掌上缴费渠道包括“河南税务”APP(支付宝“河南税务”小程序)和“豫事办”APP(支付宝“豫事办”小程序)。各社区要组织人员宣传推广使用掌上缴费渠道,也可以由经办人员通过掌上缴费渠道收取费款进行代收代缴。对辖区内的其他缴费人,由街道开具核定缴费通知书，缴费人通过电子税务局或者到大厅办理缴费事宜。各社区要组织人员做好核定缴费通知书送达及宣传工作。
2.征缴入库和信息传递。税务部门要做好费款的汇总上解入库工作,及时将缴费单位和人员明细传递给街道办事处,以便于开展工作。
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各社区要充分认识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的重要性，把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支部书记要亲自抓，把此项工作抓实抓好。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征收氛围，努力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二)严肃纪律，规范征收。城镇垃圾处理费属政府非税收入，要严格按规定期限和程序，使用《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向税务部门申报和缴纳城镇垃圾处理费。要对专职收费人员进行培训，提高收费人员素质，严格执行政策标准和工作纪律，在征收过程中，要对政策解释到位，做到文明征收，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三)强化督查，严格考评。街道办事处将成立工作小组，对各社区收费情况进行指导、协调、督查、考评，不定期对征收情况进行督查通报，年底进行考核，对征收工作成绩突出的社区予以表彰奖励。
(四)经费保障。
1、街道向各社区下达年度征收指导性计划，其中完成指导性任务比例大于60%的，给予相应的补助。补助分为两部分：60%（含60）以下的部分，按街道留存部分的50%补助给社区，超过60%的部分，全部补助给社区。
2.街道补助部分,各社区可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社区代征人员的代征劳务费开支,但最高不能超过补助部分的30%。

附件：2025年度武侯街道垃圾处理费征收指导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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